
微山路东侧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项目
三期工程（C、D地块）绩效评价报告

为加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绩效管理，提高专项债券资金

使用效益，有效防范政府债务风险，合理配置公共财政资源，根

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方案和《天津

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天津市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津财债务〔2022〕15号）等文件要求，天

津市财政局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成立了绩效评价组，于2023年7

月-11月，对天津市河西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在2020年-2023年期

间实施的“微山路东侧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项目三期工程（C、D

地块）”开展了绩效评价。项目初步评价结果为81.7分，评价等

级为“良”。有关情况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保障性安居工程是为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保障和改

善民生采取的重大举措。为配合文化中心周边地域规划，进一步

完善城区路网布局以及地铁5、6号线站点拆迁工作，开始进行文

化中心周边的尖山八大里拆迁工作。微山路东侧定向安置经济适

用房项目作为尖山八大里拆迁的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计划建设



还迁住宅约40万平方米，本项目的实施为八大里拆迁居民提供了

重要的生活保障设施。

2.主要内容

本项目包含2个子项目，分别是微山路东侧定向安置经济适

用房项目三期工程（C地块）（以下简称“三期工程（C地块）”）

以及微山路东侧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项目四期工程（D地块）（以

下简称“四期工程（D地块）”），位于津南区与河西区交界处，

项目于2020年4月开工。其中，三期工程（C地块）规划建设还

迁住宅900套，可安置还迁居民2520人，规划用地面积44941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143797.53平方米；四期工程（D地块）规划建设

还迁住宅888套，可安置还迁居民2486人，规划用地面积39105.7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39746.51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将用于安

置科技大学、腾华里、下河圈等河西区近年棚改征收片区拆迁居

民。

3.项目组织及实施

项目的主管预算单位为河西区住建委，负责项目预算绩效及

专项债券管理工作以及建设工程施工质量、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

的监督管理。项目的实施单位为天津市河西区宜居安居建设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宜居安居公司”），作为投资建设主体，负责项

目前期、工程建设等工作。

宜居安居公司于2020年3月30日先行办理施工登记意见函，



取得施工许可，监理于4月2日发出开工令。随后，宜居安居公司

办理施工许可相关审批手续，天津市河西区行政审批局于2020

年6月4日签发三期工程（C地块）和四期工程（D地块）的建筑

工程施工许可证。截至2023年6月30日，项目仍在建，2023年10

月26日竣工交付。

4.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根据已批复的初步设计概算，项目原总投资257279.72万元，

由于融资方式调整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债务资金比例提高，建

设期利息由10260万元调整为22837.5万元，新增债券发行费用

197万元，调整后项目总投资为270054.22万元。截至2023年6月

30日，本项目预算270054.22万元，实际到位229535.31万元，资

金到位率85%；实际支出224474.96万元，资金使用率97.80%。

按照资金来源区分，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为：

中央基建投资预算5021万元，2020年、2021年分别到位3000

万元和2021万元，实际到位率100%；截至2023年6月30日，实际

支出5021万元，资金使用率100%。

市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预算197000万元，2020年、2021

年分别到位160000万元和37000万元，实际到位率100%；截至

2023年6月30日，实际支出191939.64万元，资金使用率97.43%。

宜居安居公司自有资金预算68033.22万元，项目实施期间到

位27514.31万元，实际到位率40.44%；实际支出27514.31万元，



资金使用率100%。

具体情况详见表1、表2、表3。

表1 项目中央投资补助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子项目名称

中央投资补助资金

预算 实际到位
资金

到位率

实际

支出

实际

使用率

1 三期工程（C地块） 2021 2021 100% 2021 100%

2 四期工程（D地块） 3000 3000 100% 3000 100%

合计 5021 5021 100% 5021 100%

表2 项目专项债券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子项目名称

专项债券资金

预算 实际到位
资金

到位率

实际

支出

实际

使用率

1 三期工程（C地块） 95000 95000 100% 94252.28 99.21%

2 四期工程（D地块） 102000 102000 100% 97687.36 95.77%

合计 197000 197000 100% 191939.64 97.43%

表3 项目自有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子项目名称

自有资金

预算 实际到位
资金

到位率

实际

支出

实际

使用率

1 三期工程（C地块） 37874.68 13931.40 37% 13931.40 100%

2 四期工程（D地块） 30158.54 13582.91 45% 13582.91 100%

合计 68033.22 27514.31 40.44% 27514.31 100%



（二）项目绩效目标

本项目绩效目标为“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结合天津市总体布

局，更好解决群众住房问题，配合我区棚户区改造工作，为我区

棚改拆迁居民提供稳定的经济适用房源，保障困难群体基本居住

需求。项目严格按照施工计划交付房源，保证施工质量及施工环

境符合要求，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项

目建成后其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同时辐射周边居民，改善了周边生

活及居住环境，切实提高居民幸福感、获得感。按计划2023年度

实现交付。”

二、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经过综合评价，项目得分 81.7分，评价等级为“良”。其中，

决策 22.5分，管理 24.05分，产出 27.99分，效益 9.16分，减分

项扣 2分。具体情况见表 4。

表4 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项目绩效得分情况表

指标 项目决策 项目管理 项目产出 项目效益 减分项 合计

分值 25 30 35 10 - 100

得分 22.5 24.05 27.99 9.16 -2 81.7

得分率 90% 80.17% 79.97% 91.60% - 81.70%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为贯彻落实中央及天津市关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相关

部署要求和定向解决尖山八大里安置问题，河西区住建委和建设



单位宜居安居公司在河西区政府的统筹安排下，依据上位规划和

专项债券政策，结合项目建设内容需求、2020年-2023年度的建

设投资计划，项目取得开工前必要的审批文件，通过发行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的方式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进一步保障三期工程

（C地块）和四期工程（D地块）建设进度。但设计概算价格存

在增值税税率和规费费率未按最新文件计取，绩效目标及指标设

置不合理、自评表格填报不规范等问题。

（二）项目管理情况

项目实施过程中，河西区住建委按照部门职责实施项目预算

绩效、专项债券和建设工程的监督管理，宜居安居公司按建设工

程管理规定和内控制度要求开展项目的建设投资及项目管理，及

时有效的形成实物工程量。专项债券收支、还本付息按照专项债

券政策要求，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设置预算收支科目，单

独核算管理，宜居安居公司设置专项债券专户管理。但河西区住

建委存在业务管理制度不健全且整改未到位的问题，宜居安居公

司在资金使用管理过程中存在专项债券资金闲置、采取协定存款

的方式存放债券资金和未及时付息及天津市政府债务系统信息

填报有误等问题。

（三）项目产出情况

通过项目的实施，基本完成1788套还迁住宅的建设，其中被

征收居民选购安置房源227套，用于保障性租赁住房604套。地基、



基础、主体等各阶段性验收结果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三期工程

（C地块）的1#-7#楼和配建2，四期工程（D地块）的1#、2#楼

及配建2、3#-8#楼和配建1均获得天津市建筑业协会颁发的“2021

年度天津市建设工程‘优质结构评价’工程”荣誉证书。但截至

6月30日项目仍在建（2023年10月26日竣工交付），存在项目建

设进度滞后未及时调整进度计划，分部工程1存在一次性验收不

合格，已签合同金额超过批复设计概算、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相关

款项和实际作为安置房源的数量低于预期目标等问题。

（四）项目效益情况

项目的实施是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天津市十三五规划关

于“完善住房保障制度体系，加快推进棚户区改造”的重要举措，

建成还迁住宅 1788套，一定程度上解决和改善了河西区棚改征

收片区拆迁居民的住房条件，缓解社会矛盾促进区域社会稳定，

社会效益显著。可持续效益方面，宜居安居公司依据业务管理制

度的要求编制《龙瀚三四期运营及维护方案》，从小区物业管理、

保障性租赁住房和空置房源三个方面制定了有针对性的后期运

营维护措施及可实现的运营路径。经社会调研，项目周边居民及

安置居民对项目的实施满意度良好。

四、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1《建设工程分类标准》（GB/T50841-2013）中术语“分部工程”，是按工程部分、结构形式的不同等划分的工程，

是单位工程的组成部分，可分为多个分项工程。



1.坚持高标准建设理念，满足安置居民的居住需求

项目坚持高标准建设理念，生活配套设施齐全。项目建设过

程中严格执行绿色建筑一星标准，住宅全装修比例达到100%。

按8度（0.2g）抗震设防设计，配套公建社区卫生服务站提高一

档进行抗震设防，地基基础设计为甲级。满足海绵城市建设的指

标要求，年径流总量控制率≥75%。住宅配建停车位100%预留充

电设施建设安装条件，光纤到户同时实现小区智能化建设。绿地

率约39%，形成大面积的集中绿化空间。工程质量严格按照质量

标准和要求执行，项目整体达到“天津市建设工程‘结构海河杯’”

评审要求。项目的高标准建设符合解放南路生态型生活社区的定

位，满足河西区棚改征收片区拆迁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2.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积极扩大有效投资

河西区政府在落实债务管理工作的决策部署和防范风险的

前提下，用足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以及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政

策，精准聚焦棚户区改造等保障性安居工程领域，做到“谋划一

批、储备一批、申报一批、实施一批”，多渠道筹措专项债券资

金19700万元、中央投资补助资金5021万元以及企业自有资金

27514.31万元，推动形成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的实物工作量，切

实拉动固定资产投资，为河西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

支撑。

3.有效缓解社会矛盾，促进区域社会稳定



经济适用房是我市基本住房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项目作

为尖山八大里拆迁的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规划还迁住宅1788

套；配套公建约22505m2，公建约24976m2，项目的实施为八大

里拆迁居民提供了重要的生活保障设施，改善还迁居民居住条件

和居住环境。项目建成后定向销售被拆迁居民，持有相关拆迁证

明的居民有权利购买本项目经济适用房，销售价格按照相关政府

部门制定的价格严格执行，促进区域社会稳定。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专项债券管理不规范，资金使用与管理工作有待提升

一是专项债券资金存在一定的闲置。2022年6月，针对37000

万元专项债券资金开展绩效评价，指出“2021年度受疫情影响及

开工后环保停工原因等因素导致项目工期延后，专项债券资金全

部留存账户未支付。2021年度专项债券资金37000万元全部闲置，

资金使用率过低”。债券支出明细表显示，截至2023年6月30日，

2021年度专项债券资金37000万元结余5060.36万元。

二是采取协定存款的方式存放债券资金。宜居安居公司项目

专户收到河西区住建委转入的专项债券资金197000万元，存入7

个银行账户用于项目款项支付。截至2023年6月30日，7个银行账

户于债券资金存续期间共产生债券资金存款利息1754.68万元。

2021年12月至2023年3月，宜居安居公司将债券资金存款利息中

的1740.71万元划转至宜居安居公司基本账户，用于归垫其在



2021年1月使用自有资金偿还的债券利息2560万元。在2020年

-2023年6月期间，宜居安居公司将债券资金以协定存款方式存在

6个银行账户内，且在2021年12月《天津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规

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管理的通知》（津财债务〔2021〕64

号）出台后没有及时整改，不符合上述文件中“不得采取定期存

款、协定存款、通知存款、购买理财产品等方式存放债券资金”

的规定。

三是建设单位未及时支付债券利息。根据政府债券发行结果

公告，2020年度专项债券资金16000万元付息日为每年2月18日和

8月18日、年付息额5120万元，2021年度专项债券资金37000万元

付息日为每年6月9日和12月9日、年付息额1228.4万元。宜居安

居公司仅在2021年1月按规定支付半年利息2560万元，剩余利息

由区财政垫付，宜居安居公司未对区财政垫付的利息进行偿还。

截至2023年6月30日，宜居安居公司未支付利息金额为12696.8万

元。

四是债券信息填报信息有误。天津市政府债务系统中“项目

名称”填报有误，子项目“微山路东侧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项目三

期工程（D地块）”的项目名称未按施工许可证中的项目名称“微

山路东侧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项目四期工程（D地块）”填报。

2.项目监督管理不充分，进度、质量管理工作有待加强

一是项目建设进度滞后，未及时调整进度计划。2020 年 4



月 2日，项目监理机构签发《工程开工令》并审批工程进度计划，

桩基施工时间为 2020年 5月 1日，预计竣工验收时间为 2023年

5月 31日，并经建设单位宜居安居公司同意实施。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项目仍在建。10月 26日竣工交付，晚于计划完成时

间约 4个月，但 2021年 12月 29日至 2022年 11月 29日项目建

设期间受新冠疫情的不可抗力影响致工期延误 84.5 天。同时，

宜居安居公司未按内部控制手册中工程项目进度管理的相关要

求编制并提交《项目进度控制报告》，未做出进度计划调整。

二是分部工程未能一次性验收合格。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

项目仍在建，尚未进行工程规划验收及竣工联合验收，宜居安居

公司联合监理机构分别于 2021年 1月 18日、2021年 2月 19日

和 2021年 4月 19日对地基、基础和主体进行分部（子分部）组

织验收，验收过程中发现工程质量问题，分部工程未能一次性验

收合格。

三是河西区住建委的业务管理不健全且整改未到位。2022

年 6月，针对 2021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 2021万元开展绩效评

价，提出“作为长期连续性的政府投资补助类项目，监管单位河

西区住建委没有制定相关的业务管理制度，缺少相应的项目实施

过程监管资料”。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本次绩效评价过程中，

河西区住建委仍未结合岗位职责编制专项债券资金类项目及中

央基建投资类项目的相关业务管理制度，整改未到位。



3.投资管控工作不到位，概算编制和合同管理有待加强

一是设计概算价格计取不合理。宜居安居公司委托天津市建

筑设计院编制项目概算设计书，天津市建筑设计院于 2020 年 6

月 16日编制项目工程概算书，税金税率均按 10%计取，不符合

《关于调整我市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津住建建市函

〔2019〕42 号）“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税金中增值税税率调

整为 9%”；同时，规费费率均按 44.21%计取不符合《市建委关

于调整各专业预算基价规费费率的通知》（津住建筑便函〔2019〕

44 号）“自 2019 年 5 月 1 日起，对规费费率作相应调整，费率

由 44.21%调整为 37.64%”的规定。

二是已签合同金额超过批复设计概算。（1）已签订的工程

费用合同金额超过已批复的设计概算工程费用。三期工程（C地

块）和四期工程（D 地块）的总承包施工合同 76282.32 万元、

75359.58 万元均已超过已批复的设计概算工程费用 68286.74 万

元和 66212.53 万元，总承包施工合同金额超出已批复的设计概

算工程费用比例分别为 11.71%和 13.81%。（2）已签订的全部合

同金额超过已批复的设计概算总投资。经统计三期工程（C地块）

和四期工程（D地块）在 2023年 6月 30日之前签订的合同台账，

已签合同的总金额分别约 140945.38万元和 142299.89 万元，均

已超过已批复的三期工程（C地块）设计概算总投资 128818.17

万元和四期工程（D地块）设计概算总投资 128461.55万元，已



签合同金额超出批复概算金额比例分别为 9.41%和 10.77%。

三是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相关款项。（1）工程预付款和安全

文明施工费未按约定时间支付。宜居安居公司与天津住宅集团建

设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中关于工程预付款支付

规定“在合同签订后，开工前7日内预付合同总价的10%工程款”，

截至项目开工时间 2020年 4月 2日，未支付预付款；施工合同

中关于安全文明施工费支付规定“开工后 28 天内预付安全文明

施工费的 50%，其余部分与进度款同期支付”，项目于 2020年 4

月 2日开工，28日内未支付 50%安全文明施工费。（2）工程进

度款支付金额超过合同约定的比例。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宜

居安居公司在项目未完工情况下已支付进度款占合同总金额比

例大于 90%，不符合施工合同“每一付款周期工程进度款的支付

比例为 70%，全部施工完成后支付至验工额的 85%”的约定。（3）

土地转让费用尚有尾款未按合同约定时间支付完毕。根据土地转

让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的规定“土地转让费用需于 2021年 12月

31日前全部偿还完毕”，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宜居安居公司

尚有土地转让费用的 39%尾款未支付给天津市土地整理中心。

4.预算绩效管理不精细，绩效编报和目标设定工作有待完善

一是绩效目标及指标设置不合理，表格填报不规范。（1）

2020年度项目的绩效目标“2020年12月前完成桩基及基础部位工

程”的申报预算资金160000万元与项目批复设计概算中建筑工程



费用（不含室外工程）约101600万元不匹配。（2）绩效目标细

化后的部分数量、时效指标不对应、成本指标不够清晰和可衡量。

如数量指标及其指标值“完成项目建筑面积：76401.23㎡”与绩效

目标“2020年12月前完成桩基及基础部位工程”不对应；2021年度

的时效指标不应体现与2020年度建设内容相关的时效指标；成本

指标及指标值“相关部位开发成本投入≤37000万元”仅是与预算

资金对应的总价，与37000万元资金投入有关的主体结构费用、

单位工程或分项工程费用及每平方米工程造价未予以明确、细

化。（3）绩效目标表与自评表填写不规范。目标表中填表人未

填写，自评表中复核人非河西区住建委人员。

二是实际作为安置房源的数量低于预期目标。项目建成还迁

住宅共计 1788套，用于被征拆居民选购安置房源 227套（C 地

块 210套，D地块 17套）、用于保障性租赁住房 604 套（C 地

块 64套，D地块 540套），剩余安置房源 957套空置（C 地块

剩余 626 套，四期剩余 331套），住宅安置还迁率为 46.48%，

低于预期目标。

五、相关建议

（一）规范专项债券管理，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一是建议河西区财政局、河西区住建委根据项目建设和债券

资金使用情况，及时向宜居安居公司通报专项债券支出进度情

况，并督促宜居安居公司根据内控制度以及已签合同，按约定的



支付节点和金额拨付债券资金，确保在规定时间实现预期目标，

有效推进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更好推进项目实施，避免资金出现

闲置提高债券资金使用效率。

二是建议宜居安居公司严格按照《关于印发<基本建设项目

建设成本管理规定>的通知》（财建〔2016〕504号）等有关文

件要求，规范建设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同时完善审批手续，审批

请款时对每次付款情形详加说明，并在凭证后附审批单正确反映

当次付款金额，保证资金安全。

三是建议市规资局河西分局推动项目拟出让地块土地整理、

收储和出让工作的有序实施，确保地块按拟定时间全部完成出

让；同时，建议河西区财政局、河西区住建委和宜居安居公司将

项目对应的专项收入及时足额缴入国库，保障债券存续期内还本

付息资金充足，防范政府专项债务风险。

四是建议宜居安居公司按照《关于印发天津市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项目库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津政办发〔2022〕41 号）

的要求做好项目信息的更新维护工作，河西区住建委要按照监测

要求履行规范性审核职责，确保项目信息准确，督促宜居安居公

司完成穿透式系统相关操作。

（二）增加责任主体意识，规范项目管理和强化投资管控措

施

一是建议河西区住建委督促宜居安居公司严格落实建设主



体责任，要在保证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下，依据内控制度

中工程项目管理的要求，当实际施工进度发生偏差时，调整进度

计划并纠偏，采取经济、组织、管理等多种措施保障征拆居民入

住新居。

二是建议河西区住建委完善业务管理制度，规范建设项目管

理程序和标准，全面跟踪项目计划、组织、控制和协调管理工作，

提高项目质量、保障工程进度、控制工程成本和确保相关制度的

有效执行，确保财政资金管理与项目业务管理的衔接。

三是建议宜居安居公司在工程项目管理中关注投资超概风

险，督促概算编制单位严格按照行业主管部门发布的建设工程计

价调整文件规范取费；推行工程价款施工过程结算制度，加强投

资管控与方案优化，确保项目竣工实际投资控制在概算投资限额

内并缩短竣工结算周期。

四是建议宜居安居公司规范合同履约，根据项目管理制度及

已签订的合同约定，对完成合同约定或验收通过的工程及咨询服

务项目按约定的支付节点和金额及时督促相关单位发起资金拨

付申请并拨付相关资金。

（三）严格落实绩效管理制度，提升项目绩效水平

一是建议河西区住建委和宜居安居公司加强对预算编报、绩

效目标编制等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的学习，在以后年度项目申报

时，按照天津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部署，落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项目的预算绩效管理政策要求，结合项目特点和年度工作内容，

科学、合理设置绩效目标和指标，如设置明确的数量指标，增设

“竣工验收合格率”等质量指标，设置时效指标时明确其具体完成

时限要求等，提高绩效指标设置合理性。同时，河西区住建委作

为预算主管部门加强对本行业系统预算绩效管理，尤其是绩效目

标编制和审核的培训，指导项目实施单位准确理解绩效目标、监

控和自评的填报意义及填写逻辑，并加强方法指导、经验分享和

成果审核，提高绩效目标、监控和自评填报质量。

二是建议河西区住建委和宜居安居公司在可行性研究报告

审议过程加大对项目建设规模等经济技术可行性分析和全面论

证，避免决策不当导致项目难以实现预期效益，提升项目的绩效

水平。同时，根据国家及我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政策文件要求，

有效利用剩余闲置房源，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供给方式，完善

区域住房保障体系。

附件：微山路东侧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项目三期工程（C、

D地块）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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